
国 家 知 识 产 权 局

200105 申请人应当通过专利电子申请系统以电子文件形式提交相关文件。除另有规定外，申请人以纸件等其他

2019.4 形式提交的相关文件视为未提交。

电子申请回执

电子申请注册用户提交的专利申请文件已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接收。经核实，国家知识产权局确认信息

如下：

接收案件编号：342591254

申请号：2020302672457

发明创造名称：轻卡汽车用座椅

提交人姓名或名称：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时间：2020-08-26 14:34:20

国家知识产权局收到文件情况：

1、著录项目变更申报书 XML 格式 文件大小 5k
2、著录项目变更理由证明 XML 格式 文件大小 93k

提示：

1.申请人收到电子申请回执之后，可以登录国家知识产权局电子申请网站 http://cponline.cnipa.gov.cn 查询。

2.申请人认为电子申请回执上记载的内容与申请人所提交的相应内容不一致时，可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请求更正。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0 年 08 月 26 日

http://cponline.cnipa.gov.cn

